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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公告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 7月21日，该户债权具体情况见下表：

该债权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武义地区。该户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9-85378939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zhengpingping_hz@citicbank.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贷款本金余额合计（元）

17000000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徐凯、武义诚信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方圆塑料有限公司、徐进奇、钟云飞、徐剑平、巩开兰、浙江绿洲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林国杰、张建群、林晨

浙江景福天成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与蒋龙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景福天成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景福天成公司”）与蒋龙杰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景福天成公司已将合法持有的本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包括主债权及担保从债权等）依法转让给蒋龙杰。
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蒋龙杰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具体担保范围、担保金额以
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景福天成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蒋龙杰

2018年8月23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宁波海宇航道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0-1270-02

未偿本金

80,000,000.00

未偿利息

30,751,539.01

担保人名称

舟山市蓬莱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宁波同力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王加成、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暂扣物品招领公告
2012年至2014年期间，我局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过程中依法暂扣了一批

物品，现予以公告，请所有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来认领，逾
期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物处理，予以拍卖，拍卖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地址：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南浦路7号
玉环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8月2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违法地点

楚门吴家村锌合金

楚门渡头村

楚门胡新朝东庙

楚门家具城后无证电镀

楚门宏山巷11号

楚门中山红冲厂后无证电镀

楚门龙王村

楚门应家村

大麦屿小麦屿电镀

大麦屿普青电镀

大麦屿上青塘罗宅铝氧化

大麦屿小古顺广南路23号镀硬铬

大麦屿外叶董家电镀

大麦屿鲜岭风力发电厂边翻铝

坎门双龙村

暂扣物品名称

铁件、锌合金

金属产品

金属产品

金属产品

金属产品

金属产品

金属产品

模具

铁件

铁件

铝件

铁件

铁件

铝锭

铜件

数量

35袋、31框

30框

30框、28袋

43箱

29箱

87袋

40箱/袋

18个

30袋

18袋

16箱/袋

10袋

19袋

30块

8箱

暂扣时间

2013.1.10

2013.8.20

2012.5.12

2013.3.11

2012.1

2012.11.7

2013.6.16

2013.7.25

2012.4.23

2012.6.12

2012.1.2

2013.7.15

2013.7.18

2013.7.30

2013.1.1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坎门双龙村

坎门里澳中兴路

坎门东风工业园区

坎门方岩头村

坎门后沙

坎门里澳菜场边

坎门东风工业区东风联社厂区内（松青）

坎门老皮革厂内

坎门农场五大队

坎门灯塔炮台下

坎门科技园区

清港下湫小学北10米

沙门南山砖纸厂

清港引水工程亭

清港镇凡海村博民机电对面

模具

铁件

铁件

铁件

铁件

铁件

铁件

金属件

铁件

金属件

金属件、铁件、锌锭

铜件

铝锭

铁件

锌件

9个

10箱、8袋

20袋、3箱

9袋

18袋

2箱

16袋

6袋、20箱

45袋、3箱

7袋、3箱

92袋、2500
个、12箱、6块

46箱

135块

67袋

25箱

2013.5.13

2012.12.12

2013.03.11

2013.06.25

2013.05.09

2012.06.01

2013.03.17

2012.02.20

2012.11.01

2013.03.22

2012.8.01

2012.9

2013.1

2014.5

2013.5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清港盐业村

清港村

清港袁家村桩山头金泽器修对面

清港派出所对面

清港村

清港礁西村

清港凡海村宏海巷150号

芦浦小沙东面仓库

环礁村发黑

玉城农场二大队

玉城南山村菜场边

漩门二期

玉城南山村

大麦屿外叶村

玉城前塘垟

玉城汽摩园区

锌件

锌锭

铁件

铜板

镍板

铜粉

铁件

金属件

铁件

铁件

铁件

铁件

金属件

铁件

铁件

铁件

12袋

9块

12箱

60块

5块

3袋

15箱

40箱

30箱、17袋

83箱、63袋

14袋、40箱

40箱

27箱、30袋

15箱

57箱、8袋

49箱

2014.6

2012.7

2013.6

2012.5

2012.11

2012.6

2012.7

2012.4.26

2013.5.29

2013.3.19

2013.7.11

2013.7.11

2013.5.30

2013.1.8

2012.5.19

2012.5.1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安安电子有限公司债权资产与债务人
进行债务重组。截止重组进准日2018年03月31日，债权总额为1080.37万元。债务人位于衢州开
化，该户债权由浙江博莱特科技有限公司、徐海波、汪淑、余学明、徐水英、余勤提供担保，由浙江安
安电子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座落于开化县工业园区园三路6号工业厂房土地提供抵押担保。上
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止2018年7月31日，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6403.42万元，利
息5652.93万元，本息合计12056.35万元，抵押物位于绍兴市。该户债权由浙江鸿正建设有限公司、
绍兴中龙建设工程公司、绍兴市龙旺建材有限公司、杨和超、俞秀丽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债
务人名下的位于绍兴市胜利东路392号1601室的办公楼（总建筑面积1121.84平方米，土地面积
212.93平方米）以及绍兴镜湖家私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朝皇路718号房产（建筑面积1694.88
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8月23日

（2018）浙0304破3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方向标鞋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浙0304破申86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尚月儿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于2018年8月16日指定温州法智剑企业
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尚月儿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温州尚月儿鞋业有限公司登记股东李涛、
张远涛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
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戴克峰、
郑冰洁，联系号码：13587979269、18858773521。地
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8楼]
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尚月
儿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9月25日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尚月儿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尚月儿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8年9月28日下午14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22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平、陈丽
华、钱镭、王飞武、周定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
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金权武、钱达平、陈丽华、钱
镭、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黄忠清、王飞武、
周定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2522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23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
平、陈丽华、钱镭、王飞武、周定海：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
筱艳、金权武、钱达平、陈丽华、钱镭、温州市伊
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黄忠清、王飞武、周定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252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26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
平、陈丽华、钱镭、王飞武、周定海：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
筱艳、金权武、钱达平、陈丽华、钱镭、温州市伊
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黄忠清、王飞武、周定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2526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27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平、陈丽
华、钱镭、陈光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
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平、陈丽华、钱镭、
陈光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2527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4639号

广州泽亚渔具有限公司、东莞市厚街泽亚渔具制
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林细仲诉被告广州泽亚渔具有限
公司、东莞市厚街泽亚渔具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8年10月8日15时00在本院第五法庭
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91号之二

根据本院（2017）浙0381破19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认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债务人瑞安市远洋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现该公司
已无可供分配的其他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终
结瑞安市远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
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裁定终结瑞安市远洋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6000号

刘耀良（330483199410150037）：原告徐梁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28000元并自借款之日起，按月利率2%
支付利息，直至本金还清为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26日上午10时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1367号

叶传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海宁支行诉被告叶传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81民
初13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903号

姚荣海（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6003153933）、
潘银江（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5807213933）：本院
受理原告何铖超诉被告巨匠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姚荣海、潘银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483民初89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528号

余国建：本院受理原告施权斌与被告余国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502民初25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112号

钱平平：本院受理原告赵兴诉被告钱平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
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三鼎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债权（截至处置基准日2018年5月31日，债权本金9445.97万
元，表外利息 1652.18 万元，孳生利息 1266.52 万元，债权总额
12364.67万元。该债权由浙江三鼎科技有限公司、新疆三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嵊州市宏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华联集团有限
公司、绍兴市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乐平、宣义提供担保；浙
江三鼎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袍江区中兴大道以东厂房及
土地使用权抵押，最高额抵押金额4453.94万元，建筑面积24429.81
平方米，土地面积17044.97平方米（工业用地）；诸暨市帅鹰电器有
限公司以位于绍兴市城南农贸市场二层商铺抵押，建筑面积3047.61
平方米，土地面积887.16平方米，最高抵押额2864.75万元）对外转
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

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
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467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588890722

2018年8月23日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